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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吉林省农业机械研究院、吉林省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

农业科技东北创新中心)、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明森、庞玉艳、于新雨、赵春凯、张冲、马明洋、孙文良、崔舒然、刘明、

王楠、郑金玉、罗洋、隋鹏翔、梁爱珍、陈学文、李光、刘鸿雁、范旭辉、侯锡彬、许光明、于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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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秸秆耙混还田联合整地机  作业质量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玉米秸秆耙混还田联合整地机作业质量要求、检测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玉米秸秆耙混还田联合整地机作业质量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262—2008  农业机械试验条件  测定方法的一般规定 

NY/T 1355—2007  玉米收获机  作业质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混埋深度  mixed burial depth 

混入土壤中秸秆距地表最大垂直距离。 

4 作业质量要求 

作业条件 

秋季作业：机收后，玉米秸秆全量还田，秸秆粉碎长度合格率不小于 85%，留茬高度不大于 11 cm，

土壤绝对含水率 15%～25%； 

春季作业：秋季已采用秸秆耙混还田联合整地机作业后地块，土壤绝对含水率 8%～20%，土壤化冻

深度 8 cm 以上。 

质量指标 

在 4.1 规定的作业条件下，玉米秸秆耙混还田联合整地机作业质量指标应符合表 1 规定。 

表1 作业质量要求一览表 

序号 检测项目名称 
质量指标要求 

检测方法对应的条款号 
秋季 春季 

1 混埋深度/（cm） ≥15 / 5.2.4.1 

2 耙深合格率/（%） ≥80 ≥75 5.2.4.2 

3 碎土率/（%） ≥55 ≥70 5.2.4.3 

4 灭茬率/（%） ≥75 / 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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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名称 
质量指标要求 

检测方法对应的条款号 
秋季 春季 

5 地表平整度标准差/（cm） ≤4.5 ≤3.5 5.2.4.5 

6 地表秸秆分布均匀性 无明显堆积、集条现象 无明显堆积、集条现象 5.2.4.6 

7 土壤中秸秆分布均匀性 无成团聚集、均衡分散 无成团聚集、均衡分散 5.2.4.7 

注： 秋季作业次数不限于1次。 

5 检测方法 

作业条件测定方法 

5.1.1 土壤绝对含水率测量 

按 GB/T 5262—2008 中 7.2.1 规定的方法，在作业地块测定土壤绝对含水率。 

5.1.2 留茬高度、粉碎长度合格率测量 

按 NY/T 1355—2007 中 5.4.5 和 5.4.6 规定的方法测定留茬高度和秸秆粉碎长度合格率。 

5.1.3 土壤化冻深度测量 

春季土壤化冻后，对秋季已采用玉米秸秆耙混还田联合整地机作业地块持续监测。测量时，选取 20 

m×20 m 的区域作为测量区，使用钢板尺进行测量，每次随机测量 10 点，取平均值。 

作业质量检测方法 

5.2.1 检测时机确定 

玉米秸秆耙混还田联合整地机作业质量的检测，一般应在地块现场作业时或完成后立即进行。 

5.2.2 测区和测点的确定 

5.2.2.1 测区的确定 

以一个完整的作业地块为测区，当玉米秸秆耙混还田作业的地块较大时，如作业地块宽度大于 60 m,

长度大于 80 m，可采用抽样法确定测区，确定的方法是：先将地块沿长宽方向的中点连十字线，将地

块分成 4 份，随机抽取对角的 2 份作为 2 个测区。 

5.2.2.2 测点的确定 

每个测区按照 GB/T 5262—2008 中 4.2 规定的五点法确定测点。 

5.2.3 检测要求 

用抽样法确定的测区，所选取的地块均作为独立的测区，分别检测。 

5.2.4 作业质量检测 

5.2.4.1 混埋深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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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5.2.2.2 的规定确定测点，每个测点沿垂直于机具作业方向挖掘一个剖面做为测量区域，剖

面宽度等于工作幅宽，剖面深度大于机具作业深度。将测量区域按宽度分为 10 等份，采用钢板尺测量

秸秆距地表最大垂直距离。按式（1）计算。 

 B =
∑ 𝑋𝑖
𝑛
𝑖=1

𝑛
 ············································································· (1) 

式中： 

B——平均混埋深度，单位为厘米（cm）； 

n——测量点总数； 

Xi——第 I 个测量点的混埋深度，单位为厘米（cm）。 

5.2.4.2 耙深合格率的测定 

按照 5.2.2.2 的规定确定测点，每个测点选择宽度为 1 个工作幅宽，长度 10 m 为一个测量区域。

在每个测量区域内沿机具作业方向均布 11 个测量点测定耙深，作业深度在设定作业耙深 ±10% 范围

内视为合格，按（2）计算。 

 𝐵𝑠 =
𝑛ℎ

𝑛
× 100% ······································································· (2) 

式中： 

BS——耙深合格率（%）； 

nh——耙深合格测量点数； 

n——总测量点数。 

5.2.4.3 碎土率的测定 

按照 5.2.2.2 的规定确定测点，每个测点选择0.4m×0.4m作为测量区域，在测量区域内取出耙深

层内的土样，以土块的最大长度计算，分别测出小于等于5cm的土样质量和土样总质量。按式（3）计算。 

 C =
𝐺𝑠

𝐺
× 100% ········································································ (3) 

式中： 

C——碎土率（%）； 

GS——小于等于 5 cm的土块质量，单位为千克（kg）； 

G——土块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5.2.4.4 灭茬率的测定 

作业开始前，按照 5.2.2.2 的规定确定测点，每个测点选取 1 个长为 10 倍行距、宽为 10 倍株

距的测量区域，点数该区域内的根茬总数，计算出该面积内平均理论根茬数。作业完成后，按上述方法

选取测点和测量区域，点数该区域内未破根茬数。按式（4）计算。 

 P =
𝑃z−𝑃𝑖

𝑃𝑧
× 100% ······································································ (4) 

式中： 

P——灭茬率（%）； 

PZ——理论根茬总数； 

Pi——未灭根茬数。 

5.2.4.5 地表平整度标准差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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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5.2.2.2 的规定确定测点，每个测点沿作业幅宽方向均布 11 个测量点，以每一个测量区域

内最高测量点的水平线为基准,测量其余测量点距基准线高度差。按式(5)和式(6)计算。 

 Z =
∑𝑍𝑖

𝑁
 ··············································································· (5) 

 𝑆𝑏 = √
∑(𝑍𝑖−𝑍)

2

𝑁−1
 ········································································· (6) 

式中： 

Z——地表测量点高度平均值，单位为厘米（cm）； 

Zi——地表测量点高度，单位为厘米（cm）； 

N——测量点数； 

Sb——地表平整度标准差，单位为厘米（cm）。 

5.2.4.6 地表秸秆分布均匀性的测定 

地表秸秆分布均匀性采用目测。 

5.2.4.7 土壤中秸秆分布均匀性的测定 

按照 5.2.2.2 的规定确定测点，每个测点选择 3 个 0.5 m×0. 5m 范围作为观测区，在观测区逐

层挖掘至作业深度，挖掘过程中目测秸秆分布情况。 

6 检验规则 

单项判定规则 

检测结果不符合本文件第 4 章规定的要求时，判定该项目不合格。 

综合判定规则 

对检测项目进行逐项考核。全部检测项目合格时，判定玉米秸秆耙混还田联合整地机作业质量为合

格；否则为不合格。 

 


